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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7 月 11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请注意我的前任 2003 年 4 月 23 日的信（S/2003/457）。反恐怖主义委员

会收到了孟加拉国根据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段提交的第三次报告（见附件）。

请安排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主席 

          埃伦·玛格丽特·洛伊（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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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7 月 6 日孟加拉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主席的

信的附件 
 

 
 

 谨提及我 2005年 5月 12日关于向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提交孟加拉国报告的信

件。 

 谨随递交委员会孟加拉国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执行情况的

第三次报告（见附录）。 

 

 

 

        伊夫泰哈·艾哈迈德·乔杜里（签名） 



 

 3
 

 S/2005/456

附文* 
 

 

  关于国家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373 号决议情况的第三次报告 
 

1.2 有效执行决议 1(b)分段要求各国实施规定，特别是将其国民故意提供或筹集

资金，或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在其领土上提供或筹集资金，意图将资金用于

从事恐怖主义行为，或至少那些资金将用来从事恐怖主义行为定为犯罪。行为要

构成上述罪行，资金并不必实际上用来进行恐怖主义罪行（参见《制止向恐怖主

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第 2 条第 3 款）。即使在下列情况下，都可以犯下应定

为罪行的行为： 

 • 进行或打算进行的恐怖主义行为只是在国外； 

 • 相关的恐怖主义行为实际上并未发生，或并未企图发生； 

 • 资金没有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或 

 • 资金有合法来源。 

 孟加拉国的补充报告（第 3页）表示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1段的目标和

要求在 2002 年 4 月 5日颁布的 2002 年《防止洗钱法》内都有论及，并且其他法

规和法律赋予孟加拉国政府广大的权力，管制恐怖主义筹措经费。反恐委员会希

望得到满足 1(b)段要求的各个法律的有关规定的简要说明，并且如有可能希望得

到 2002 年《防止洗钱法》文本，则对反恐委员会执行其工作会特别有帮助。 

答复： 

 2002 年《防止洗钱法》第 2 款中洗钱的定义如下： 

 (a) 以直接或间接的手段积聚或获取财富； 

 (b) 以直接或间接的手段非法转移、兑换、隐藏或 

 (c) 合法或非法获取财富的地点。 

 该法的文本包括在（附件“A”）内。这里不妨提及政府正在积极考虑修改现

行法。预计，该法经修改后将进一步加强反洗钱以及非法转移现金的法律制度。 

 不妨再提到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或证明国内犯罪行为同国际恐怖主义集团

有联系。也没有发现或跟踪到同资助恐怖主义活动有关的筹措经费的活动。 

1.3 补充报告（第 4页）中说，正在根据防止洗钱法的规定，采取步骤，指示所

有银行和金融机构按照规定的方式立刻举报任何可疑的交易，不这样做将受惩

罚。请简要介绍 2002 年《防止洗钱法》要求银行和金融机构举报可疑交易的各

__________________ 

 
*
 附件均在秘书处存档，可供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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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条款。孟加拉国准备如何对从事金融交易的律师、公证人和会计赋予同样的义

务？2002 年《防止洗钱法》规定的举报义务是否包含一切可疑交易，包括资助恐

怖主义？ 

答复： 

 《防止洗钱法》第 19(1)(c)节规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参与金融

活动的机构向孟加拉国银行报告任何可疑/不正常的交易。第 19(4)节授权孟加拉

国银行惩处忽视或没有向孟加拉国银行报告可疑/不正常交易的银行、金融机构

和非银行金融机构。 

 该法规定的报告义务包含一切可疑的/不正常的交易：因此也包含资助恐怖

主义。迄今孟加拉国银行已经设计好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报告机制。 

1.5 有效实施决议第一段的规定，要求适当的监测机制（例如登记册和审计规

定），确保各组织收集的声明是用于慈善、社会或文化目的的资金不转用于其他

非公开声明的目的，特别是资助恐怖主义。补充报告（第 3页）就第 1(d)分段提

供的答复表明，有中央银行进行严密监督，以便查明和监测不寻常的、不正当的

交易。请说明有什么法律或其他机构性机制，监测从国内外募集资金及其使用，

以保证资金不转用于公开声明的目的之外的用途，特别是恐怖活动。 

答复： 

 《防止洗钱法》发布的准则，要求银行和金融机构在每一个分支机构指定遵

行情况官员，并在它们的总部办公室设立中央遵行情况单位，监测和报告不寻

常/可疑交易。 

 依照《防止洗钱法》第 19(3)条，银行、金融机构和其他参与金融活动的机

构如果没有或忽略了保存客户的身份和地址资料，受到其监管单位的惩罚。此外，

该法第 19(4)条授权孟加拉国银行对没有按照该法第 19(1)条执行义务的机构处

以罚金。 

1.6 有什么法律要求金融机构和其他货币转移机构就一切转账活动取得和记录

发端人资料？ 

答复： 

 要求银行和金融机构保存交易概况资料以及其客户的身份，其中包括发端人

资料。还要求它们保存转账人的身份和地址。 

1.7 反恐委员会指出，孟加拉国的首次报告及其补充报告都没有包括实行下列国

际公认的反恐怖主义资金筹措措施的规定：(a) 汇钱款或价值的个人或法律实体

的注册和（或）登记（包括非存款服务业务）和(b) 提出报告的金融机构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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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资金转移的发端人资料（姓名、住址、账号）。反恐委员会希望孟加拉国能

提供有关这些事务的资料。 

答复： 

 在孟加拉国，货币可以通过银行和邮政局转移。各银行在孟加拉国银行注册；

邮政局则是政府机构。如上文 1.6 提到的，要求所有银行和金融机构了解它们的

客户，并且保存货币转移人的姓名和地址。 

1.8 请提供关于目前在孟加拉国实施的管制另类金钱转移机制的法律规定的简

要说明。 

答复： 

 孟加拉国没有关于另类货币转移系统的法律规定。 

1.9 有效执行决议第 2 段(a)分段，要求各国将在其领土境内外招募恐怖主义集

团成员定为罪行，并且消除对恐怖恐怖分子的武器供应。反恐委员会希望收到资

料，说明孟加拉国实施的或拟议的法律如何处理决议的这一方面。 

答复： 

 在孟加拉国没有国际恐怖主义集团招募的记载。有一些地方集团从事犯罪活

动，这些人由我国现行的刑事法处理。 

1.10 反恐委员会希望得到监管制造、销售、持有、储存、运输、进出口武器、

弹药和爆炸物的法律规定的简要说明。 

答复： 

 目前孟加拉国有两个法律监管制造、销售、持有、储存、运输、进出口武器、

弹药和爆炸物，即—— 

 ㈠ 1878 年《武器法》，（1878 年法律 11） 

 ㈡ 1908 年《爆炸物质法》，（1908 年法律 6）。 

 该两法的有关部分的影印件附后，注明是附件-“A”。 

 在执法方面，一切港口、航空路线、陆上路线的安全人员都保持警惕，并奉

命对经过这些路线的旅客和货物进行检查，禁止可能用于恐怖主义的任何种类的

非法武器、弹药、爆炸物和现金过境。 

1.11 请说明孟加拉国有何体制性安排，在预见到其他国家有恐怖主义活动时能

够提供早期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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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 

 作为刑警组织的一个成员，孟加拉国有一项安排，据此可以同其他国家交换

各种刑事或恐怖主义资料。此外，国家安全情报局同外国机构分享关于任何可疑

恐怖主义活动的资料。 

1.12 请简要说明不给予资助、计划、支持或犯下恐怖主义行为者或向恐怖主义

分子提供安全避难所者安全避难的法律规定。 

答复： 

 1860 年《刑事法典》（1860 年法律 5）第 120 A 和 120 B 节以及 1974 年《特

别权利法》（1974 年法律 14）第 15 节中有一些法律条款规定，对于资助、计划、

支持或犯下恐怖主义行为或为恐怖主义分子提供安全避难所的人，拒绝给予安全

避难所。 

 这些法律有关部分的影印件附后（附录-“B”）。 

 总的说来，下列法律均适用于反刑事活动措施。 

 ㈠ 《武器法》 

 ㈡ 《快速裁判法》 

 ㈢ 《防止压制妇女和儿童法》 

 ㈣ 《防止洗钱法》 

 ㈤ 《麻醉品管制法》 

 ㈥ 《护照法》 

 ㈦ 《外国人入境法》 

 ㈧ 《爆炸物质法》。 

1.13  第 2 段(d)分段要求各国防止资助、计划、协助或犯下恐怖主义行为的人

为敌对其他国家或其公民的目的利用本国领土。请解释并提供孟加拉国实施的使

孟加拉国能够遵守这一分段的法律规定的简要说明。 

答复： 

 1860 年《刑法典》（1860 年法律 5）第 4 和第 108 A 节有一些预防和惩处规

定，防止资助、计划、协助或犯下恐怖主义行为的人为敌对其他国家或其公民的

目的利用本国领土。 

 《刑法典》有关节的影印件附后（附件－“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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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请解释并提供一份孟加拉国有什么法律规定使之能够确保遵守决议第2段

(e)分段要求的简要说明。请解释孟加拉国法院对在其境内发现的、在境外犯下

反对其他国家及其国民的恐怖主义罪行而又不能引渡的外国国民的处置管辖权。 

答复： 

 孟加拉国没有实施任何法律授权任何法院处置在孟加拉国领土内发现的在

孟加拉国境外犯下反对其他国家及其国民的恐怖主义罪行的外国国民。我们有

1974 年《引渡法》（1974 年法律 18），但是该法内没有关于本段所述事实的规定。 

1.15 反恐委员会希望了解实施了什么法律和其他行政措施，按照第 2 段(f)分

段的要求，向请求国就刑事调查或刑事诉讼提供协助。 

答复： 

 孟加拉国没有现行法律向请求国就刑事调查或刑事诉讼提供协助。但是 2002

年《防止洗钱法》第 18 条规定，孟加拉国政府可同外国缔结协议，以便达到孟

加拉国现行《防止洗钱法》的目的。 

1.16 鉴于孟加拉国的陆地边境既长情况又复杂，反恐委员会希望了解孟加拉国

如何同其邻国协调实施边境管制，特别是涉及恐怖主义分子跨界移动。 

答复： 

 一旦从边境获得恐怖主义活动的消息说他们可能逃入我方边界，我国执法机

构即在我国领土内开展行动。两国边防部队之间举行旗帜会议，以便限制罪犯跨

界行动。此外，在得到情报后，立即将此通知边境安全部队和其他机构，孟加拉

国就这样同其邻国协调执行边境管制。 

1.17 请解释孟加拉国采取什么措施防止假造、伪造或冒用身份证件和旅行证

件。 

答复： 

 孟加拉国采取下列措施防止假造、伪造或冒用身份证和旅行证件：㈠ 由专

门针对假造、伪造或冒用的刑事规定。㈡ 正作出安排培训专门机构的人员。㈢ 开

展特别行动/运动，围捕从事假造伪造等犯罪活动的人员。㈣ 编制了数据库供所

有检查站使用（空中、陆地和水上路线），以阻止任何已知的恐怖主义分子进入

孟加拉国。 

1.18 反恐委员会希望知道孟加拉国对于交换涉及恐怖主义分子行动、伪造和涂

改旅行证件、贩运武器、爆炸物或敏感材料的行动信息，作出何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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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 

 按照边境标准协议的方式，同邻国的对应方交换关于贩运武器、爆炸物或敏

感材料等跨境罪行的消息。我们还同刑警组织交换有关可疑分子移动、伪造或冒

用旅行证件、贩运武器、爆炸物和敏感物质的资料。 

1.19 遵照第 1373 号决议要求会员国尽快成为关于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和议定

书的缔约国。补充报告中说，在 12 个文书中孟加拉国仅是 3 个文书的缔约国。

委员会希望得到孟加拉国成为其余 9个文书缔约国的进展情况，以及孟加拉国准

备如何实施这些文书的报告。 

答复： 

 孟加拉国决定加入关于恐怖主义的 9 个国际文书中的 8 个文书（现在因为通

过了《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公约》实际上有 10 个）。加入这些条约的必要文件已

经分别送交各保存人。孟加拉国政府正积极考虑加入余下 2 个公约的可能性。 

1.20 对第 3 段(g)分段的答复称，1979 年法《巩固和修订有关引渡逃犯法的法

律》规定，遇到提出引渡请求目的是为了审判和惩罚犯人的政治性罪行，则不引

渡逃犯。请确认 1997 年法律适用于出于政治动机犯下恐怖主义罪行的逃犯案件。 

答复： 

 1974 年《引渡法》中，没有使用“出于政治动机的恐怖主义罪行”一词，该

法中或孟加拉国现行的任何其他法律中对此没有定义。因此，1974 年法律 18 不

适用于出于政治动机犯下恐怖主义罪行的逃犯案件。这里值得一提该 1974 年法

禁止引渡被指控犯有“政治性”罪行的逃犯。该条规定授权治安法官或法院或政

府决定该罪行是否“政治性”[第 5⑵(a)节]。 

1.21 有效实施第 2 段(d)分段，要求国家将为敌对其他国家或其公民的目的利

用本国领土资助、计划、协助或犯下恐怖主义行为定为犯罪。反恐委员会如能得

到孟加拉国关于实施或拟议实施涉及决议这一方面的法律的资料，将感到高兴。 

答复： 

 对这一段的答复与 1.13 段相同。 

1.22 孟加拉国引渡或向其他国家提供法律援助是否以有双边协定或安排为前

提。 

答复： 

 是，前提是双边协定或安排，例如将逃犯引渡进或出孟加拉国需要有引渡条

约。这样孟加拉国可以根据 1974 年《引渡法》（1974 年法律 28）向另一国提供

法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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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节的影印件附后，并注明为附录-‘D’。 

1.23 反恐委员会知道孟加拉国在报告的前几段中或在给其他涉及监测国际标

准的机构的问题单中已经谈及某些或所有点。反恐委员会如能收到任何类似报告

或问题单的复印件作为孟加拉国对这些事项的答复的一部分，以及作为对努力实

施同执行第 1373 号决议有关的国际最佳做法、守则和标准的详细情况说明，会

感到满意。 

答复： 

 孟加拉国已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交了一份有关洗钱等问题的报告。 

2.3 反恐委员会注意到其技术援助小组已经同孟加拉国常驻代表团的一位代表

会晤，讨论可能的协助和咨询来源。我高兴地通知你，孟加拉国政府提交的初步

援助要求已转交可能提供援助者。反恐委员会期待收到孟加拉国所需援助的详细

清单。技术援助小组将继续监测请求的进展情况。 

答复： 

 孟加拉国需要下列支助/援助： 

 (a) 在所有边境和检查站建立电脑网络。 

 (b) 同所有国际和国内机场建立电脑网络。 

 (c) 同所有陆地、空中和水上路线设立电脑网络。 

 (d) 更新孟加拉护照，成为机器识读护照。 

 (e) 关于识别伪造旅行证件的培训。 

 (f) 数据库处理和电脑培训。 

 (g) 反恐培训。 

 

 


